
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线上申请操作手册

1. 登录方式

(1) 登录账号：法人账号；

(2) 登录方式：

1 PC端 - 浏览器 - 浙江政务服务网（推荐谷歌浏览器）

2 移动端 - 浙里办 APP



2. 线上办理

2.1.访问入口

(1) 以“PC端-浙江政务服务网”为例：法人用户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

(2) 法人用户登录成功后，首页搜索“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”

(3) 在“政务服务”下找到“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”点击“在线

办理”进行申报。



2.2.阅读用户须知

进入“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”，阅读并同意用户须知，提前准备好需

上传的 PDF版本和 EXCEL 版本材料信息，点击“进入办事”。

2.3.选择办理模式和情形

选择医疗机构所属的定点区域，点击“确定”到下一步



2.4.填报申报信息

2.4.1.基础指标-自评

(1) 医疗机构根据所属地市的事项准则自评是否符合新增协议定点医疗

机构申请条件，所以自评事项必须全部“合格”。



(2) 基础指标-自评校验通过后点击“下一步”继续填写申报信息。

(3) 若存在“不合格”项目则不符合当前地市新增协议定点医疗机构

申请条件不允许进行下一步操作。



2.4.2.评估指标-自评

(1) 根据每个事项准则对本医疗机构新增协议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自评打

分。每个自评事项后所属分数为这个项目的标准分，用作评分时参考，制度

不全或与实际不符则根据事项内容酌情扣分。

(2) 自评完成后会有一个自评总分框，是根据上面所以项事项输入分数

自动计算总分。总分大于等于标准分时的方可点击“下一步”继续填报信息。



(3) 若低于标准分则不符合当前地市新增协议定点医疗机构申请条件不

允许申请。

2.4.3.填写医疗机构信息

(1) 需根据医疗机构实际信息进行填写。其中加*为必填选项，不加*信

息为非必填选项可进行选填。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

(2) 医疗机构开业时间未满三个月不允许申报，与基础指标-自评经营时

间选择是否满三个月信息一致。

2.4.4.填写单位信息

按要求填写单位信息，需与单位实际信息填写一致。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“下

一步”。



2.4.5.填写经办人信息

经办人信息会自动获取，若与实际不符可进行修改。点击“下一步”

2.4.6.资质情况

填写单位资质情况，需与单位实际信息填写一致。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

2.4.7.建筑情况

填写单位建筑情况，需与单位实际信息填写一致。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2.4.8.诊疗服务

(1) 填写单位建筑情况，需与单位实际信息填写一致。点击“下一步”。



(2) 若“是否已安装医疗结算监控设备”和“是否承诺提供医疗结算监

控信息”选择“否”不符合业务标准不予受理，无法点击到下一步。

2.4.9.周边情况

填写单位周边情况，默认周边 500米和 1000 米内无其他定点医疗机构，若

与实际不一致可手动选择，点击“下一步”



2.5.上传材料

(1) 材料上传。其中加*为必传材料，若事项材料下对应多个可以根据事

项后提示内容选择材料进行上传，材料上传完成后点击“下一步”进行信息

确认。



(2) 根据各地市要求若所需上传材料事项里不包含此资料，可以通过其

他材料进行上传。

(3) 单位在填写单位医疗机构信息时医院等级选择有等级时医疗机构等

级证明为必传材料，医院等级选择“无等级”时则不需要上传医疗机构等级

证明。



2.6.信息确认

(1) 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。

点击“查看我的办事”查看业务办理进度。



(2) 提交成功后点击“查看办件”在办件记录里查看办件信息，点击“详

情”办件详情和办理进度。



(3) 若办件申请失败，可在办事记录里点击“再来一单”重新办理申报

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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